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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马院党委发〔2023〕16 号

★

纪委，各党支部，工会、团总支：
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党支部建设，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，成立

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党支部。

中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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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组织部。

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 日印发


